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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为了配合对就业促进法的学习、宣传特意编写的，书中力求准确、详尽、通俗地逐条解释每一
条的内容，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法律的规定。
全书具体包括了：政策支持、就业服务和管理、职业教育和培训、就业援助、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内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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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　　（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　第70号公布　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）　　第一章　
总则　　第一条为了促进就业，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制定本法。
　　条文主旨　　本条是关于本法立法目的的规定。
　　立法背景　　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就业问题，将促进就业作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
量的重要前提和基本途径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缓解就业压力，探索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制度，
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，形成了一整套积极的就业政策。
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，认真贯彻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，采取
综合有效措施，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，扩大就业规模，有效地解决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就业问题，保
持了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，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，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基本建立。
当前，我国在促进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有：　　（一）就业总量稳步增长。
2000年到2005年，我国的就业人数从7.2亿人增加到7.6亿人，增加4000万人，平均每年增加800万人。
统筹城乡就业取得明显进展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人数达到1.2亿人。
　　（二）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。
2000年到2005年，第一、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50：22.5：27.5转变为44.8：23.8：31.4，第三
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稳步增长，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。
同时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，就业形式日益灵活多样，非全日制就业、季节性就业、
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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